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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勞
改
隊
的
設
立
係
根
據
中
共
的
下
列
三
項
政
策

.. 

「
勞
動
改
造
政
策
」
'
「
安
置
就
業

政
策
」
及
「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」
'
中
共
的
監
獄
系
統

|
|

勞
改
系
統
|
|

通
稱
為
「
勞
改
隊
」
。
這
個
勞
改
系
統

是
中
共
專
制
制
度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。
從
另
一
角
度
來
看

.. 

「勞
改
隊
」
是
中
共
專
制
統
治
的
必
然
伴
生
產
物
。

「
勞
動
改
造
政
策
」
於
一
九
五
四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由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務
院
通
過
，
同
年
九
月
七

日
公
布
施
行

@
。

「
勞
動
改
造
罪
犯
刑
滿
釋
放
及
安
置
就
業
暫
行
處
理
辦
法
」

'
於
一
九
五
四
年
八
月

二
十
六
日

，
中
華
人
民

共
和
國
政
務
院

m
次
政
務
會
議
批
准
，
於
同
年
九
月
七
日
公
布
施
行

@
。

「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」
由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第
沌
次
會
議
批
准
，
於
一
九

五
七
年
八
月
三
日
國
務
院
公
布
施
行
。
並
於
一
九
八

0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隨
同
一
九
七
九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
公
布
施
行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補
充
規
定
」
一
起
重
新
公
布

@
。

此
三
項
政
策
公
布
實
施
至
今
已
有
三
十
餘
年
之
久

。

中
共
政
壇
，
自
毛
澤
東
、
劉
少
奇
、
華
國
鋒
，
以
至

鄧
小
平
，
幾
經
變
遷
，
政
治
口
號
翻
新
，
一
些
政
治
或
經
濟
政
策
被
改
變
或
否
定
，
但
是
這
三
項
勞
改
政
策
自

始
至
今
未
被
否
定
或
改
變
。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鄧
小
平
上
台
後
，
在
政
治
和
經
濟
，
文
化
和
法
律
等
方
面
都
推
行

了
一
些
新
政
策
，
「
改
革
」
及
「
開
放
」
的
聲
浪
導
致
了
世
界
輿
論
的
囑
目

。

但
是
，
毛
澤
東
時
代
創
立
的
勞
改

政
策
並
沒
有
任
何
本
質
的
改
變
。
僅
在
某
些
具
體
措
施
及
規
定
上
有
一
些
改
變
，
而
在
某
些
方
面
卸
更
加
強
和

擴
犬
了
。一

九
四
九
年
中
共
建
立
政
權
。
這
個
政
權
是
以
馬
克
思
，
列
寧
的
階
級
鬥
爭
理
論
作
為
指
導
原
則
的
。
中

共
奪
取
了
政
權
之
後
，
仍
然
認
為
在
中
國
大
陸
「
階
級
鬥
爭
非
常
激
烈

7

「
誰
戰
勝
誰
」
的
問
題
並
沒
解
決
，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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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用
各
種
專
制
手
段
，
包
括
武
力
鎮
壓
及
建
立
空
前
規
模
的
勞
改
隊
來
消
滅
一
切
「
階
級
敵
人
」
'
「
反
革
命

分
子
」
和

「反
黨
反
社
會
主
義
分
子
」

0

中
共
政
權
前
二
十
七
年
的
領
導
人
毛
澤
東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為
中
國
大
陸
人
民
規
定
了
「
六
條
政
治
言
行
標

準
」
'
即.. 「

村
有
利
於
團
結
全
國
各
族
人
民
，
而
不
是
分
裂
人
民
.
，
口
有
利
於
社
會
主
義
改
造
和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，

而
不
是
不
利
於
社
會
主
義
改
造
和
社
會
主
義
建
設
﹒
'
臼
有
利
於
鞏
固
人
民
民
主
專
政
，
而
不
是
破
壞
或
削
弱
這

個
專
政
﹒
'
固
有
利
於
鞏
固
民
主
集
中
制
，
而
不
是
破
壞
或
削
弱
這
個
制
度
﹒
﹒
固
有
利
於
鞏
固
共
產
黨
的
領
導
，

而
不
是
擺
脫
或
削
弱
這
種
領
導
﹒
'
的
有
利
於
社
會
主
義
的
國
際
團
結
和
全
世
界
愛
好
和
平
人
民
的
團
結
，
而
不

是
有
損
於
這
些
團
結

。
」
接
著
，
毛
又
說

.. 

「
這
六
條
標
準
中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社
會
主
義
道
路
和
黨
的
領
導
兩
條
。

」
。
在
中
國
大
陸
，
誰
的
言
行
不

符
合
這
六
條
標
準
，
誰
就
是
「
人
民
的
敵
人
」
@
'
毛
澤
東
又
說

.. 

「
對
敵
人
說
來
是
用
專
政
的
方
法

...... 

強

迫
他
們
從
事
勞
動
，
並
在
勞
動
中
改
造
他
們
成
為
新
人
。
」
@

中
共
近
十
年
來
的
領
導
人
鄧
小
平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亦
為
中
國
大
陸
人
民
規
定
了
「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」
即

.. 

「
第
一
，
必
須
堅
持
社
會
主
義
道
路
.
，
第

-
7
必
須
堅
持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.
，
第
三
，
必
須
堅
持
共
產
黨
領

導
.
，
第
四
，
必
須
堅
持
馬
列
主
義
，
毛
澤
東
思
想

。
」
@
鄧
小

平
還
說
.. 

「
在
社
會
主
義
社
會
..... 

(
存
在
著
)

特
殊
形
式
的
階
級
鬥
爭

...... 

對
於
一
切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分
子
仍
然
必
須
實
行
專
政

...... 

這
種
專
政
是
國
內
鬥

爭
，
有
些
同
時
也
是
國
際
鬥
爭

...... 

在
階
級
鬥
爭
的
條
件
下
，
在
一
帝
國
主
義
，
霸
權
主
義
存
在
的
條
件
下
，
不

可
能
設
想
國
家
專
政
職
能
的
消
亡

...... 

」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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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
小
平
的
「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」
顯
然
與
毛
澤
東
的
「
六
項
言
行
標
準
」
同
出
一
轍
，
毫
無
差
異

。

他
們
同

樣
奉
行
「
階
級
鬥
爭
」
.• 
遵
行
列
寧
的
理
論
.. 

「
專
政
是
直
接
憑
藉
暴
力
而
不
受
任
何
法
律
限
制
的
政
權
。
」

@

世
界
上
任
何
一
個
專
制
政
權
，
都
可
能
在
政
治
，
經
濟
，
文
化
，
社
會
，
意
識
形
態
領
域
內
作
出
某
種
「
改

革
」
，
但
在
政
權
的
根
本
問
題
上
，
決
不
會
放
棄
「
專
政
」
。
而
作
為
「
專
政
」
的
必
然
和
必
須
的
部
分

|
|

勞

改
系
統
|
|
勞
改
隊
也
不
會
放
棄
，
消
失
或
削
弱
。
所
以
中
共
的
勞
改
隊
在
其
專
制
制
度
改
變
之
前
絕
不
會
被

放
棄
或
改
變
。

實
際
上
，
中
共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奪
取
政
權
以
前
，
就
建
立
了
某
種
形
式
的
勞
改
隊
。

中
共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奪
取
政
權
後
，
並
沒
有
即
刻
制
定
有
關
法
律
及
設
立
全
面
的
勞
改
隊

。

在
五
十
年
代

初
期
的
「
土
地
改
革
運
動
」

@
及
「
鎮
壓
反
革
命
運
動
」

@

'
逮
捕
及
處
決
了
數
以
百
萬
計
的
人
士

@

，
都
沒

有
任
何
法
律
程
序
。
因
為
中
共
當
時
認
為
「
法
律
就
沒
有
這
樣
大
的
力
量
。
這
些

『階
級
敵
人
』
需
要
依
靠
群

眾
運
動
...... 

加
以
徹
底
掃
除

。
」
@

'
這
種
現
象
在
一
九
六
六
、
一
九
七
六
年
的
「
文
化
大
革
命
」
時
期
又

一

次
出
現

。

再
次
不
經
任
何
法
律
程
序
迫
害
和
處
決
了
數
以
萬
百
計
的
人
士

。

中
共
於
一
九
五
四
年
頒
布
的
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。
這
個
條
例
「
在
起
草
過
程
中
，
得
到

蘇
聯
法
律
專
家
的
協
助
」

@
。

實
際
上
這
個
條
例
是
一
九
三
三
年
蘇
聯
俄
羅
斯
「
勞
動
改
造
法
典
」
的
翻
版
。

在
中
國
大
陸
通
稱
為

「
勞
改
隊
」
的
系
統
嚴
密
地
組
合
在
中
共
政
治
體
制
中
的
，
完
全
在
中
共
黨
和
公
安

部
門
控
制
之
下
的
。
(
見
附
表
一
)

希
特
勒
法
西
斯
根
據
納
粹
理
論
及
政
治
需
要
建
立
的
集
中
營
，
先
後
約
存
在
十
年
時
間

。
為
了
支
持
戰
爭

的
生
產
體
系
，
希
特
勒
法
西
斯
曾
驅
使
集
中
營
囚
犯
進
行
奴
役
勞
動
，
並
且
最
終
採
取
野
蠻
的
滅
絕
，
但
法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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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
集
中
營
沒
有
完
整
的
理
論
和
系
統
的
措
施
強
迫
人
們
進
行
「
改
造
思
想
」
和
有
計
畫
地
長
期
把
犯
人
作
為
生

產
工
具
使
用
。

蘇
聯
的
勞
動
營
創
始
於
二
十
年
代
二
九
三
三
年
才
有
一
部
俄
羅
斯
「
勞
動
改
造
法
典
」
'
到
一
九
六
一
年

才
有
一
個
與
中
共
一
九
五
七
年
頒
布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條
例
」
相
似

.
，

「
關
於
加
強
同
逃
避
有
益
勞
動
和
過
著
反

社
會
的
寄
生
生
活
的
分
子
作
鬥
爭
的
法
令
。
」
現
今
蘇
聯
有

.. 

普
通
勞
動
改
造
營
，
特
種
懲
戒
勞
動
改
造
營
，

未
成
年
人
勞
動
改
造
營
，
流
放
區
，
勞
動
改
造
移
民
區
及
監
獄
等
多
種
形
式
。
但
蘇
聯
勞
動
營
的
規
模
|
|
勞

動
營
數
目
及
囚
犯
人
數
都
沒
有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大
。
蘇
聯
勞
動
營
偏
重
於
鎮
壓
及
懲
罰
。
沒
有
完
整
及
系

統
的
「
改
造
思
想
」
這
個
目
標
及
措
施
，
蘇
聯
勞
動
營
的
生
產
並
沒
有
在
國
民
經
濟
中
占
多
少
地
位
。
據
已
有

的
資
料
及
讀
物
，
包
括
索
忍
尼
辛
的
「
古
拉
格
群
島
」
'
顯
然
，
蘇
聯
勞
動
營
中
的
囚
犯
的
人
權
狀
況
，
生
活
待

遇
要
比
中
共
勞
改
隊
為
好
。

與
蘇
聯
勞
動
營
及
法
西
斯
集
中
營
相
比
﹒
，
在
政
治
意
義
上
講
，
採
用
暴
力
鎮
壓
異
己
分
子
方
面
，
中
共
勞

改
隊
與
兩
者
沒
有
本
質
區
別
。
但
是
，
在
消
滅
異
己
分
子
的
方
式
上
存
在
一
些
不
同
，
即
中
共
勞
改
隊
不
是
單

純
地
消
滅
肉
體
而
是
設
立
了
「
通
過
強
迫
勞
動
，
改
造
思
想
」
的
概
念
及
方
式
。
在
經
濟
意
義
上
講
，
中
共
在

強
迫
犯
人
，
包
括
已
刑
滿
釋
放
犯
人
進
行
勞
動
生
產

.
，

勞
改
隊
成
為
一
種
經
濟
企
業

.

，
其
產
品
大
量
供
應
市

場
，
並
供
出
口
國
際
市
場
，
在
整
個
國
民
經
濟
體
系
中
構
成
了
不
可
缺
少
的
地
位
等
方
面
來
看
，
這
亦
是
前
兩

者
膛
乎
其
後
的
。
總
之
，
中
共
的
勞
改
隊
在
規
模
、
數
量
、
人
數
、
嚴
酷
程
度
、
人
權
侵
犯
等
方
面
都
到
了
無

可
與
之
比
擬
的
地
步
。
中
共
勞
改
隊
是
迄
今
為
止
，
人
類
社
會
中
最
大
規
模
，
最
黑
晴
，
最
殘
酷
的
暴
虐
形
式
。

第一章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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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附
表
一
說
明

2. 3. 4 5. 6. 8 

概述第一章

省
級

﹒

指
直
轄
市
，
省
，
自
治
區
級

。

郎
，
廳
(
局
)
級
。

市
級

﹒

指
市
，
地
區
，
自
治
州
級

。

即
局
級

。

縣
級
.. 
指
縣
，
自
治
縣
級

。

即
分
局
級

。

在
各
省
，
市
，
自
治
區
及
大
中
城
市
，
由
民
政
，
公
安
，
司
法
，
勞
動
人
事
部
門
組
成
勞
動
教
養
管
理
委
員
會

。

此
委
員
會

對
收
容
，
勞
動
教
養
事
宜
負
責
審
查
批
准

。

勞
動
教
養
所
由
司
法
部
勞
教
局
管
轄

。

國
務
院
下
屬
各
部
特
別
是
公
安
局
(
部
)
與
司
法
部
所
屬
勞
改
局
密
切
合
作

。

各
級
公
安
及
國
家
安
全
部
所
掌
握
的
看
守
所
之
犯
人
經
過
不
同
手
續
被
送
往
司
法
部
(
局
)
所
屬
監
獄
，
勞
動
改
造
管
教
生

產
隊
，
少
年
管
教
所
或
勞
動
教
養
所

。

特
別
監
獄
直
接
由
國
家
安
全
部
及
公
安
部
掌
握
，
與
司
法
部
無
關

。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為
中
國
共
產
黨
一
黨
專
制
國
家

。

各
行
政
部
門
都
在
相
應
一
級
的
黨
委
會
監
督
和
領
導
之
下
，

。

圖
表
所
列

吞
公
安

司
法
部
(
局
)
都
在
同
級
的
黨
委
政
法
委
員
會
監
督
及
領
導
下

。

形
式
上
是
各
省
級
，
市
級
縣
級
，
公
安

司

法
甜
門
在
行
使
職
權
，
實
際
上
，
任
何
政
策
或
方
針
，
以
及
較
大
的
案
件
或
公
安
行
動
，
都
由
同
級
的
黨
委
政
法
委
員
會
作

出
拉
不
'
和
決
定
。

各
級
公
安

司
法
部
門
的
頭
頭
基
本
是
該
級
黨
的
政
法
委
員
會
成
員

。

武
警
緝
隊
•• 

人
民
武
裝
警
察
總
隊

勞
改
隊
按
警
察
不
屬
同
一
系
統
，
各
司
其
職

。

中
隊
，
專
司
鎮
壓
，
逮
捕
，
行
刑
等
任
務

。

直
屬
公
安
部

。

「
武
警
」
與

大
隊


